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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应急法规〔2022〕83 号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应急管理
部门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区应急管理局、市应急局执法总队：

《上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

行政处罚清单》已经市应急局 2022 年第 12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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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

和《上海法治政府建设规划（2021-2025 年）》有关要求，统筹发

展和安全，在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的基础上推动包容审慎监管，规

范开展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上海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本市《关于全面推

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制定本

清单。

一、下列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类

1.生产经营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但已依法开

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完全未记录、编造虚假记录、涉及重大

事故隐患的除外）；

（二）安全生产资质类

2.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人、

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未在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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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提出变更申请，但在期限届满后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

的；

3.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者注册地址，未在变更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但在期限届满后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

申请的；

4.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人、企业

名称或者注册地址，未在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提出变更申请，但在期限届满后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的；

5.非煤矿矿山企业违反《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第二十一条，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单位地址或者经济类型，未在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

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但在期限届满后 20 个工作日

内提出变更申请的；

（三）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类

6.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违反《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机构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专

职技术负责人或者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未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变更申请，但在期限届满后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

的；

7.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接受委托开展技术服务时，违反《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与委托方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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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技术服务合同，但未明确服务对象、范围、权利、义务或者责

任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及时改正：

（一）在应急管理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前主动完成改

正的；

（二）在应急管理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后，责令改正

之前主动完成改正的；

（三）在应急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完成改正的。

三、适用本清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应当同时满足

下列基本条件：

（一）近三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二）近一年内未被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三）未被依法纳入“黑名单”或者联合惩戒对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一）涉及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二）经专业技术人员、专家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

认定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有法定从重情节的。

五、依据本清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做好记

录，依法开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或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并督

促整改，按期复查。

六、本清单所列明的轻微违法行为，在立案之前已查清事实，

有证据证明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依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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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育，可以不予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制作《行政执法有关

事项审批表》，报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包括市、区应急管理部门

及其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负责人）批准。在立案之后查清事实，有

证据证明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依照相关程序要求办理。

本清单未列明的轻微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条件的，应当

经集体讨论决定，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七、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指导服务、

批评教育、约谈警示、不定期抽查等措施，促进生产经营单位依

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八、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及其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加强执法业

务协同和执法信息共享，保障本清单实施。

九、本清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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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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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 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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